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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弱势群体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贫困群体,也包括权

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应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 它在形

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 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

  关键词  弱势群体  经济贫困  权利贫困  能力贫困

一、传统理论中弱势群体概念特征

1. 国外有关概念界定

何谓社会弱势群体? 查阅外国文献, 没有 /社会弱势群体 0的概念, 只有 /社会脆弱群体 ( Social Vu-l

nerab leG roup) 0和 /社会不利群体 ( Soc ia lD isadvantaged G roup) 0的概念。国内有学者将 Socia lVulnera-

b leG roup直接译为 /社会弱势群体0, 而将 Soc ialD isadvan taged Group译为 /社会劣势群体0,其实并不准

确。根据美国社会工作专家罗斯曼的理解,社会脆弱群体是指由于缺乏生活机会而造成的依赖性的人

群,他们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年老体弱的人、丧亲或父母丧失资格的儿童。¹ 格特曼等认为,脆弱

群体是那些 /由他们无力控制的环境和事件所压倒的人 0, 包括艾滋病人、无家可归者、性虐待者、社区
和家庭暴力的牺牲者等。º 概括地说, 脆弱群体是指身体健康方面存在缺陷或有残疾障碍, 并因此使其

参与市场竞争和社会生活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生活困难的人群。所谓社会不利群体, 是一个与 /有利

群体 ( advantaged group) 0相对的概念, 主要指长期、普遍存在于就业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不利环境的群

体,而这种不利环境是由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造成的。 /不利 0意味着生活机会和社会奖励分配中

长时间和系统性的不公平待遇, 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程度上。根据斯比克的表述,这种不平等是相对

于社会认可的正常化生活状态而言的,其比较标准和参照群体是普通民众及其一般生活状况, 即这种不

利地位导致了这一人群在生活水准和权利状态上低于普通民众。»

按照欧美学界和社会政策界的传统, Soc ia lVulnerable G roup的概念包含 Social D isadvantaged G roup

的涵义,而 Social D isadvantagedG roup的概念通常不包含 Soc ial Vulnerab le Group的涵义。¼ 因此, 国内

有学者将 /社会弱势群体0译为 soc ial vulnerab le group,而将 /社会脆弱群体 0和 /社会不利群体 0统称 /社
会弱势群体 0。本文所称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是 Social D isadvantaged Group,并认为将 /社会弱势群体0译

为 Socia lD isadvantaged Group更为准确, 理由是: /社会弱势群体 0的本质特征在于其 /社会不利地位 0,

而非 /体弱0或 /残疾0等体能状态。国际上最早将 /社会弱势群体 0作为研究对象始于 20世纪初的美

国。在 20世纪 50年代,弱势群体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当时,著名英国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专家马歇尔系统论述了公民权理论,认为公民权由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等

组成,而社会权利主要体现在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 即任何拥有完全公民资格的公民都有享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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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定义,没有权威文献,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国际社会和社会

政策界的定义,即认为弱势群体是 /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 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

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

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0。½ 这一定义将社会弱势群体的特征确定为 /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

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0, 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内有关概念界定

我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 /弱势群体0是 2002年5政府工作报告 6,它提出 /要对弱势群体

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0, ¾但没有给弱势群体以明确定义。目前, 国内有关 /社会弱势群体 0的概念定义

较为混乱,可谓见仁见智。为准确理解其定义特征,本文对国内有关论述作简要分析如下:

定义 1: /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或由于一部分社会成员自身的某些原
因 (如竞争失败、失业、年老体弱、残疾等 ) ,而造成对于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并且出现了生活障碍和生活

困难的人群共同体。0¿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在物质生活中处于贫困状态,二是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劣势地位,三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缺乏表达和追求群体利益的资源。

定义 2: /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0À

定义 3: /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身生理、职业或者知识和能力等主客观因素, 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和

物质生活条件贫困的自然人群。如贫困农民、贫困老人、城市贫困者、不幸家庭的未成年人、残疾人、流

入城市的劳工、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等。0Á

定义 4: /弱势群体是指社会上经济能力薄弱、知识水平老化、信息贫乏、处于社会底层、抵御风险能

力弱、发展困难的一类人的总称。0�lu

定义 5: /弱势群体是现代社会中因技能、信息、年龄、性别、语言宗教或生活习惯不同于社会主流而

在情感和权益上易受忽略和伤害的群体。0�lv

定义 6: /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 (通常是少数 )比另一部

分人群 (通常是多数 )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0�lw

定义 7: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的核心涵义是指: /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

对不利的地位,从而获得各种稀缺资源的匮乏、导致生存困难和发展机会匮乏的那部分人群0。�lx

定义 8: /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经济贫困、社会声望较低以及几乎没有能力支配和控制社会资源

的人所构成的群体。0�ly

以上看出,国内对于 /社会弱势群体0的定义有两个共同点:第一, 在弱势群体概念中, 没有 /社会脆

弱群体 0和 /社会不利群体 0的区分,而是合二而一, 在外延上既包括 Soc ialVu lnerable G roup,也包括 So-

cia lD isadvantagedGroup。第二, 这些定义与国际社会和社会政策界的定义一样,主要从经济收入和物质

生活状态来界定弱势群体, 而没有从 /权利 0和 /能力 0角度来界定和识别弱势群体。尽管个别学者在定

义时使用了 /不利 0概念,却没有界定弱势群体的 /权利0状态。有学者甚至认为, 那些被称为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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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其共同特征就是低收入, /应该用-低收入群体 .来替代-弱势群体 .这一概念 0,社会弱势群体就是

/贫困阶层0,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本质归结为经济生活的贫困性。

二、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概念构建

1. 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概念定义

应该承认,经济贫困是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 兹不赘述。本文认为,权利贫困和能力贫

困是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另外两个基本特征。

( 1)弱势群体与权利贫困。所谓 /权利贫困 0,是指一国公民由于受到法律、制度、政策等排斥,在本

国不能享有正常公民权利或基本权利得不到体制保障。如美国在 1787年有四个人群不仅经济地位低

下,而且在权利上得不到法律规定的与普通公民的同等地位, 他们是:奴隶; 契约仆役;根据州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 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lz。依据法律规定,

这些人的某些权利受到损害是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再如我国过去的 /四类分子 0和 /五类分子 0,虽然物

质生活水平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但其政治权利受到法律和制度剥夺,是另一类 /弱势群体 0, 可称为权
利弱势群体。权利弱势群体并非因为犯罪被剥夺了权利,而是受到不公平的制度、法律、政策等排斥, 导

致他们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当今美国华人,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并不贫困, 但因受到主流社会排斥, 在很

多方面不能享有与一般民众平等的权利, 因此仍是弱势群体。

/社会排斥 ( socia l ex clusion) 0, 原指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这种偏见

与歧视乃是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法规基础之上的。由于 /主导群体已经掌握了社会权力,不

愿意别人分享之 0, �l{于是社会排斥便产生了。法律意义的 /社会排斥 0, 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

策法规等不同层面对被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有意排斥。如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根据城市有关政

策法规规定,其权利与市民是不平等的,这就是 /社会排斥 0。笔者在考察社会弱势群体的定义时,搜索

了数百篇相关文献,只发现少量文章从权利角度界定社会弱势群体。�l| 正如马格利特所说, 我们对社会

弱势群体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物质伤害方面,实际上,自由市场中许多贫困者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社会

排斥。在马格利特看来,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它是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制度, 在

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

作用,这包括 /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保健等等 0。�l} 也就是说,弱势群

体在生活的某些方面 /受到剥削、歧视和边缘化 0, 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l~他们受到的不仅是物质上

的伤害,还包括制度上的排斥和权利的不平等。

( 2)弱势群体与能力贫困。能力贫困理论是由印度学者阿玛蒂亚 #森系统提出的。森认为, 贫困

的真正涵义是 /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0,它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

66

�lz

�l{

�l|

�l}

�l~

参见 [美 ]查尔斯. A.比尔德: 5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6,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 27页。

[美 ]戴维: 5社会学 6,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7页。如克利福德.格尔茨主要从民族国家角度讨论社会排斥

问题,他所提出的 /原生归属 ( Primord ia lAt tachm ent) 0概念,可能是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部落的、地区的或习惯性的, 但是它们总

是多少 /带有狭隘的排外色彩0,并由此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成员身份处于紧张状态。参阅 [美 ]埃尔斯特、[挪 ]斯莱格斯塔德:

5宪政与民主 ) ) ) 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 6,潘勤、谢鹏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 31页。

如周晶明确将 /社会排斥 0概念引入弱势群体定义,但他回避了 /弱势群体 0的称谓,而将 /弱势群体 0概念置换为 /弱势阶层 0,并将

其确定为 /对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掌握极少,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遭到社会排斥的脆弱群体 0。参见周晶: 5社会排

斥理论视角中弱势阶层的概念界定及其生成原因 6,载5学术探索 62004年第 1期。高强认为, /弱势群体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排斥 0,

/实际上社会排斥是令弱势群体陷入边缘劳工脆弱处境的主要机制 0,认为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 /结构性、制度性因素

作用 0的结果。高强: 5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弱势群体构架的分析及其社会支持 6,载5天府新论 62004年第 1期。

徐贲: 5正派社会和不羞辱 6,载5读书 62005年第 1期。按照马歇尔学派的观点,弱势群体有权享受最低的生活标准, 有权参加社会

的和职业的某种建制,公民身份的基础在于各种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的结合与互动,社会排斥是弱者的权利遭到否定的结

果。参见 [法 ]斯特罗贝尔: 5从贫困到社会排斥:工资社会抑人权社会 6,载5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6 1997年第 2期。

周勇: 5少数人权利的法理 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7页。



能力,社会弱势群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不平等, 疾病、人力资

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

森提出,应该改变传统的使用个人收入或资源的占有量来作为衡量社会弱势群体的参照,引入能力参数

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是:学者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功能价值方面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

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mu 根据森的理论,能力是一种 /自由的概念 ( No tions o f Freedom ) 0, 它代表了
一种真正的机会; �mv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平等, 没有能力, 机会平等乃是一句空话, 即 /真正的机会平

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0才能实现。�mw 因此, 解决贫困和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

而不是单纯的社会救济。实际上,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经济贫困是相互影响的, 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

果。正如美国学者洪朝辉所说,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权利问题,也有能力问题;

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折射和表现, 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 更重要的

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当然还包括与社会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他认为, 解

决弱势群体问题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社会保障权利的公正,因物质救济只能释放没有

保障的金钱,而权利救济和能力提升则能赋予穷人一种永恒的力量。�mx

由此,我们可以给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下一个基本定义: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能力、自

然或社会因素影响,其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低于所在社会一般民众,或由于制度、法律、政策

等排斥,其基本权利得不到所在社会体制保障,被边缘化、容易受到伤害的社会成员的概称。

2. 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概念解析

根据上述定义,弱势群体形成有以下原因:一是自然因素, 如残疾、智障、体能较弱或受教育程度低

下,包括居住地气候恶劣、土地贫瘠或受贫困文化影响等。二是社会因素,包括制度、法律、政策等形式

的社会排斥或歧视。弱势群体 /弱势 0的主要表现有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或兼而有之。为

准确理解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概念,本文对有关范畴进一步解析如下:

( 1)应区别 /弱势群体0和 /特殊群体 0。所谓 /特殊群体0,是指公民中由于生理或体能原因, 其权

利和一切合法权益受到特殊保护与特殊对待的一部分人,包括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应该

说,弱势群体包括相当一部分特殊群体但不等同于特殊群体。目前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特殊群体

不加区分一律称为 /弱势群体0, 这种观念是十分有害的, 而且掩盖了弱势群体问题的本质。如果按照

这种理解, 则社会上至少有 80%的人属于 /弱势群体 0:首先妇女占了全社会总人口近 50%的比例,男性

中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又占了约 2 /3,剩下的 1 /3的男性中可能还有一些残疾人, 况且, 如何界定一个男

人是否属于老年人呢? 我们能说 59岁的男人是强势群体,到了 60岁就是弱势群体吗? 笔者认为,弱势

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是一个可以界定的法律概念, 应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来区分,而不

是根据体能状态和生理特征来区分。比如,一个妇女当了省部长、市长, 她也是弱势群体吗? 一个未成

年人,其父母家族富甲一方,在地方呼风唤雨, 他是弱势群体吗? 可见, 弱势群体只是特殊群体中的一部

分人, 是特殊群体里那些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水平或受到社会排斥,不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人。

( 2)应区别 /弱势群体0和 /贫困群体 0。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包括贫困群体但不等同于贫困群
体,其外延远远大于贫困群体。�my 现实中,并非没有经济收入的群体就是弱势群体或有经济收入的就不

是弱势群体。比如我国的解放军战士,没有财富收入,只有极少津贴,能说解放军是弱势群体吗? 另有

很多农民工,虽然有一定收入, 但入不敷出,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弱势群体。因社会弱势群体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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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社会政治权利和地位因素等。有学者认为,弱势群体就是 /困难群体0; �mz也有学

者认为,弱势群体既包括贫困群体,也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这两类群体的统合, �m{其实

都不准确。所谓 /势0,根据 5辞海6解释是指权力。 5书. 君陈 6曰: /无依势作威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权势0,包括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等。 /弱势0在一定意义上就是 /弱权 0,即不能依靠自身或家庭的力

量维持起码生活水平,或者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由于缺乏 /权势0和基本的社会支持系统与个体支持体

系等, 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社会伤害。

( 3)弱势群体概念的 /相对性 0和 /绝对性0。弱势群体概念有相对性, 也有绝对性。前述定义中弱

势群体的 /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低于所在社会一般民众 0即具有相对意义, 因为不同社会发

展水平不同,同一社会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也不一样, 在权利状态上更是相差殊远。 /强 0和 /弱 0本身是

相对的,比如,相对铁路运营和管理部门, 乘客是弱势群体;相对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住户是

弱势群体;等等。有位学者一再跟我说, 大学教授是弱势群体, 而 /学校是强势群体 0, 意思是: 一个教

授,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收入有多丰厚, 跟学校相比仍是弱势群体。这是不是事实呢? 是事实。但是,

所有这些 /相对弱势0的人群都不是本文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我国实行的是 /强政府,弱社会0的管理体

制,与政府管理部门相比,我们每个人都是 /弱势群体 0,倘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 最终只能陷入 /全体

论 0或 /相对主义 0的泥潭,实际上是否认了 /弱势群体 0的存在。�m| 社会学和法律意义的弱势群体,有其

绝对性和通常衡量标准,弱势群体的 /经济贫困 0和 /权利贫困 0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可以量化的。

( 4)如何理解弱势群体是一个虚拟 /群体0。从本质看,弱势群体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 /群体0特征,

只是一个虚拟 /群体0,国际社会和社会政策界将其称为 /集合 0是准确的。社会学中的 /群体0也称 /团

体 0,是人们之间为了一定的目的,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彼此存在相互作用, 心理上存在共同感并具

有感情联系的两人以上的人群。�m} 其基本特征是: 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目标; 是组织化的人群, 每个

成员在群体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群体成员在心理上有依存关系和共同感;互动

的持续性等。�m~ 因此,群体是比社会关系更高层次的社会体系,从社会关系发展为群体, 其中间有 /共同

目标0的介入, /群体0也不同于火车站或轮船码头上的 /一群人 0或 /集群 0, 即 /以临时事件为契机偶然
集合在一起的匿名集合体 ( C ollectiv ity) 0。�nu 显然,弱势群体不具有 /群体 0的组织化特征,他们是社会生

活中被边缘化、散落的人的 /集合 0,彼此没有组织认同也无联络, 即无党无群, 孤立无助。这里的 /党 0

应作古义解,也是 /群 0的意思。这似乎形成一个悖论,既称 /群体 0, 又怎么 /无党无群 0呢? 这是因为,

他们并非单个人,而是许许多多单个人的 /集合体0,即学者为了某种需要,将这些散落的人放在一起进

行研究,因此是虚拟的 /群体0或 /集群 0。实际上,英文 group和汉语 /群体0概念是有区别的, 它不具有

organization的功能形式, 能否译成 /群体 0值得商榷。

三、弱势群体概念构建的理论基础

1. 社会极化论与经济贫困

社会极化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对这一理论深入分析即可得出弱势群体

的经济贫困特征。根据扎森的阐述, 社会极化是指社会经济分布的底部和顶部的增长, 即低技能、低收

入家庭和高技能、高收入家庭比例的增长和数量增长, 具体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化和职业结构的极化,

即在工作报酬的阶梯上,高报酬和低报酬工作的发生率比较高,而与制造业部门相关的中等收入工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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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下降。哈姆尼对社会极化的定义是:从统计上的正常状态或者鸡蛋型的分布向底部和顶部相对

地或者是绝对地增大过渡,而牺牲中间部分的过程。奥洛克林和弗里德里希则提出, /极化 0至少包含

两个方面的涵义:一个是数量方面,一个是结构方面, 而其中结构上的变化最重要。他们认为, 失业者、

无家可归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 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新现象, 但他们的数量在过去的 20年里都

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变化的综合影响应该予以考虑。�nv 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极化的分布可以形象地比

喻为鸡蛋和记时器的形状: 城市的人口通常都是呈鸡蛋型分布,中间最宽, 而逐渐向两头变小。当收入

极化发生时,中间部分变窄,而两头扩展, 直到看起来象漏斗形状。�nw 可见, 极化是指不同阶层尤其是收

入最高与最低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距离拉大的现象,其中收入差距产生的贫富阶层

分化是社会极化的内核。�nx 汤森则从社会剥夺 ( Social Deprivation)角度分析弱势群体生活贫困问题, 他

认为, 如果人们缺少必要的满足生活条件的某种物品或者资源就被认为处于 /剥夺 0状态,被剥夺本身

即表明其弱势地位。根据汤森的理解,剥夺可以分为物质剥夺和社会剥夺, 而他所关注的焦点是相互作

用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物质领域。社会极化论者普遍认为,由于市场经济无法自动缩小收入差距, 如何

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准,显得十分迫切。

2. 底层阶级论与权利贫困

默达尔在 1962年首次用 /底层阶级 (U nderc lass) 0的概念来阐释弱势群体与权利贫困问题。他认
为,在后工业时代,弱势群体大规模地出现,这是 /一个失权的阶级,由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

组成0,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同国家的其他群体分离得越来越远, 不能分享生活、进取心和成就 0。此
后,有关 /底层阶级0的讨论在西方国家一直没有间断过。莫里斯和欧文通过底层阶级概念与失业关系

的研究,认为 /底层阶级 0的特征多种多样,无法形成一个地位鲜明的 /阶级 0。伍德沃德则提出,行为角

度的 /底层阶级0是个混乱的概念,因为组成底层阶级的人彼此之间可能毫无关系。也有一些美国社会

科学家批评和拒绝使用这个词, 认为 /使用这个词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嫌疑 0。根据西尔弗的分
析,底层阶级的概念自创立以来,其涵义已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发展: 一是试图在阶级分化的总体框

架内建立底层阶级概念,这一派以马歇尔的公民权概念为参照, 重视阶级的分类和边界的界定,不重视

弱势群体的种族内涵和亚文化属性, 属于社会结构学派,在英国占主流。�ny 二是沿文化角度或行为角度

发展,这一派认为,底层阶级不仅包括失业者和穷人,还特别包括一系列行为特征,如空间集中、犯罪、滥

用药物和单亲家庭,以美国的刘易斯和班菲尔德的贫困文化论为代表。事实上, 由于记者的大规模报

道,使底层阶级变成了一种行为概念,指具有犯罪、越轨行为或具有非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的穷人,其中

绝大多数是黑人,这已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受到社会排斥的社会根源。

与默达尔的底层阶级论十分类似,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用 /去权 ( D isempow erment) 0的概念诠释弱势
群体权利贫困问题。他将弱势界定为 /去权的一种形式 0, 认为解决之道需要通过集体的自我赋权来争

取。其所谓去权有三种形式:社会的去权,指弱势群体相对他人而言无法获得生计所必须的资源; 政治

的去权,指弱势群体在政治上既无明确的纲领又无发言权;心理的去权,指弱势群体自觉毫无价值,消极

地屈从于权威,且此类感情均已内化。他认为,此三者互为依存,但又都是可以独自析离出来的。�nz /去
权 0理论是弗里德曼 1992年在其著作 / Empow erm en:t The Po lit ics of A lterna tive Deve lopm ent0中首次提

出,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弱势群体的社会特征:一是经济方面,基于各种原因,弱势群体缺乏参与经济活

动的条件;二是社会方面,包括维持居住的基本条件、家庭或社交生活中的支持网络、接受资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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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是政治方面,一般弱势群体都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难以抽身参与政治, 产生政治上的无力感。�n{ 可

见 /去权 0理论是从多方面定义弱势群体, 既包括经济贫困,也包括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

3. 社会资本论与能力贫困

格兰诺维特等用 /社会资本 0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问题。他将社会资本理论建

立在 /社会网 ( SocialN etwork) 0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 /强网同质, 弱网异质 0, 认为在强关系网社群, 彼

此一清二楚,可以获得新信息、新知识,得到提高,而在弱关系网社群,冲突更多, 能量常常相互抵消。由

此,强者会越来越强, 弱者将越来越弱。 /社会资本 0的概念由社会学家布迪厄于 1980年在一篇题为

5社会资本随笔6的短文中首次提出, 他将它看成是 /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 0, 认为这种资本是一种积

累的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林南又提出一种 /社会资

源 0理论,认为社会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 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拥有此种

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 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

性行动时,如果 /弱关系0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则他拥有的 /弱关系 0
将比 /强关系 0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n| 根据林南的理论,网络成员的地位比个体越高,个体从他那

儿得到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就越多,由于社会弱势群体几乎不可能与高层社会阶层发生任何联系,因此不

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资源。

国内有学者用 /精英联盟0理论来解释弱势群体能力贫困问题。如霍艳丽等认为,中国正在形成规

模庞大的弱势群体阶层,精英联盟攫取了社会利益的绝大部分, 资源向精英联盟过分集中, 弱势群体获

得资源的途径稀缺,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出现合流的倾向和趋势,造成制度

政策加速向强势群体倾斜。�n} 同时,弱势群体因处于某种不利地位, 很难形成共同体去争取自己的合法

权利, 也无法通过有效的关系网络获取机会和资源,因此很难对国家的政策制度之确立产生影响,更无

法改变现存的制度框架。这种社会权利和资源的集中垄断,剥夺了弱势群体获取资源的机会, 造成了其

弱势化的恶性循环。也有学者从市场竞争力的角度进行诠释。如李迎生认为, 市场经济一旦运行起来

就会产生明显的 /马太效应 0, 即好者愈好, 富者愈富,差者愈差, 贫者愈贫。因在市场竞争中, 具有资

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优势的强势群体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 一旦第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

先;相反,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资源的弱势群体,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 一

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这是造成他们弱势的根本原因。�n~

四、弱势群体构成分类的批判分析

1. /特殊群体 0论与 /四种人 0论

目前,我国学界在弱势群体构成分类上有多种不同观点。本文经细致梳理, 大致析出三种主流派

别:第一派观点认为, 弱势群体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 实际上是将弱势群体等同于特殊群

体。�ou 这种观点有三个缺陷:第一,它是根据人的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分类, 而不是根

据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来分类。第二,特殊群体在形式上受到各种特别法律保护, 如妇女、儿童权

益保护法,残疾人、老年人保护法等, 而弱势群体往往受到法律和社会排斥, 二者权利状态迥不相同。第

三,特殊群体具有社会学意义的 /群体0特征, 弱势群体则并非群体,而是虚拟 /群体 0。第二派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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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弱势群体是根据职业身份分类,我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主要指四种人: 一是下岗职工及已经出了再就

业服务中心,但尚未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二是 /体制外0人员,即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

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孤寡老人。三是进城的农民工。四是较早退休的 /体制内 0人

员。�ov 这一观点纠正了单纯以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弱势群体的做法, 但它以职业身份来区分弱

势群体也是错误的,掩盖了弱势群体问题的本质。第三派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特殊群体和 /四种人 0
的混合体,它包括:城市的下岗工人, 政府机构改革中分流人员, 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者, 鳏寡孤独及广

大残疾人等。�ow 由于分类方法的错误, 第三种观点的局限自不待言。此外, 还有一些其它理论, 因不具

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本文恕不一一列举。�ox

/特殊群体0论和 /四种人0论的错误不在于它简单武断或缺乏数据支持,而在于它混淆和模糊了弱

势群体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 弱势群体的判别标准既不是生理状况, 也不是职业身份。如 /下岗职

工 0是我国特定体制下的特定身份,而且是终身身份,即便是下岗再就业者, 也还是 /下岗职工 0。可是,

很多 /下岗职工0在下岗后或再就业中创造了大大高于常人的辉煌业绩, 这些人还是弱势群体吗? 失业

有暂时失业、长期失业和终身失业之分,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经济上没有困难,能因为他暂时不工作或不

打算工作而称为弱势群体吗? 进城的农民工是城市弱势群体不错, 那么留守在农村的大量的老弱病残

人口呢? 与留在农村的那部分人相比,进城的农民工无疑是他们中的 /强者 0, 至少是身强力壮。�oy 而

且,我们也不能以职业身份 /划定 0社会弱势群体,或者笼统说 /体制内0之人就是强者, 而 /体制外 0的就
是弱者。职业本身没有高下之分,任何职业只要做得足够出色, 就必定能赢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报酬,

职业对收入有一定影响,但断无 /弱势职业 0之理。根据 /体制内外 0区分 /强势群体0和 /弱势群体 0更

是毫无根据,很多 /财富人物0并不在体制内生存,而他们显然不是弱势群体。

2. 边缘化个体论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弱势群体的构成单元并非 /群体 0或社会 /阶层 0,它在本质上是规模庞大、结构

复杂、分布广泛、散落的个体人的集合,只要具备经济贫困、权利贫困或能力贫困特征,即可断定为弱势

群体。在构成上,弱势群体分布于各行各业和各个自然群体,它不是由特定行业或特定自然群体组成,

而是由各行各业或各个自然群体中被边缘化的人组成的集合,其本身并没有成为社会学上的 /群体0或

/阶层0。�oz 不可否认,某些群体出现贫困的机会比另一些群体要高,比如,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在权利和

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为什么农民总体不构成弱势 /群体 0呢? 因为农民总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分化, 有

的农民富甲一方眼手通天,有的甚至当了各级人大代表, 这些人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而是强势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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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群体,本身也有很大分化, 有的被边缘化, 有的则很强势,甚至掌控国家和社

会生活,因此不能称其整体为 /弱势群体0。在美国,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在贫困家庭中比例上升,

黑人、西班牙裔人和印第安人有 1 /3的人收入低于贫困线, �o{但这些人群中亦不乏 /财富人物0或权势熏

天者。由此断定,弱势群体包含了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一部分, 也包含了部分下岗职工、

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和进城的农民工以及农村生活贫困者,但决不是这些群体的全部,只有符合经济贫

困、权利或能力贫困特征的人群,才是本文研究讨论的法律语境中的 /弱势群体0。

弱势群体分类学说庞杂,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作简要评析。根据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 有学者将弱

势群体分为 /自然性弱势群体0和 /社会性弱势群体0。所谓 /自然性弱势群体 0,主要指生态脆弱地区的

人口、受自然灾害影响的难民等,也指因自身生理或文化技能低下等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 如部分妇女、

儿童、残疾人、老年人或智障人等;所谓 /社会性弱势群体0, 指社会性或体制性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 如

生活困难的企业退休人员、下岗职工、失业者、失地农民、农民工等。�o| 从表现形式看, 弱势群体又分为

/经济弱势群体0、/权利弱势群体 0或 /综合弱势群体 0。也有学者借用哲学概念, 将弱势群体分为 /自
在型弱势群体0与 /自为型弱势群体 0, 或 /不可转变的弱势群体 0与 /可以转变的弱势群体 0, 这些分类

对于加强弱势群体问题研究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传统理论依据 /主体性特征 0将弱势群体分为妇

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或依据职业身份,将弱势群体确定为 /四种人0,是不准确的。还有学

者根据地域属性将弱势群体分为 /农村弱势群体0和 /城市弱势群体 0,除非是为了改善弱势群体的具体
生存环境,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它强化了农村与城市的区隔与不平等,是 /一国两策 0在科学研究上

的延伸和体现。总之,关于弱势群体分类学说很多,要理解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的概念特征,关键是把

握一点:弱势群体并非特定的自然群体或职业阶层,它是各自然群体或职业阶层中被边缘化的、散落的

个体成员的集合;弱势群体不仅表现为经济贫困,而且表现为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从某种意义来说, 经

济贫困是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的结果或反映。

Abstract: In essence, the soc ial d isadvantaged group is a sociolog ical concep.t It includes bo th the group

whose members are poor in property and the group whose members are poor in rights or poor in ab ility in lega l

contex .t The d isadvantaged group shou ld be defined according to peop le. s soc ial status, the situation of their

live lihood o ther than physica l characteristics or physical stam ina. Fo rma lly, it is an invented group and an ap-

pellat ion to caption the scattered peoplew ho are deprived o f opportunities or poo r in ability to make liv ing, ex-

cluded or ostrac ized by the soc iety genera lly.

(责任编辑: 李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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